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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8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举报案件第31批2件。

序号1：属召陵区辖区，举报类型为住
宿、餐饮、娱乐业，承办单位召陵区人民政
府，要求办结时间2018年7月4日。

序号2：属郾城区辖区，举报类型为其
他，承办单位郾城区人民政府，要求办结时
间2018年7月4日。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8年6月28日

关于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案件的公示
（第三十一批第一次公示）

2018年6月29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举报案件第32批9件。

序号1：属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辖区，举
报类型为其他，承办单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管委会，要求办结时间2018年7月5日。

序号2：属临颍县辖区，举报类型为畜禽
养殖，承办单位临颍县人民政府，要求办结
时间2018年7月5日。

序号3：属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辖区，举
报类型为化工，承办单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管委会，要求办结时间2018年7月5日。

序号4：属临颍县辖区，举报类型为其
他，承办单位临颍县人民政府，要求办结时
间2018年7月5日。

序号5：属召陵区辖区，举报类型为其
他，承办单位召陵区人民政府，要求办结时

间2018年7月5日。
序号6：属召陵区辖区，举报类型为非金

属加工制造，承办单位召陵区人民政府，要
求办结时间2018年7月5日。

序号7：属召陵区辖区，举报类型为其
他，承办单位召陵区人民政府，要求办结时
间2018年7月5日。

序号8：属临颍县辖区，举报类型为非金
属加工制造，承办单位临颍县人民政府，要
求办结时间2018年7月5日。

序号9：属舞阳县辖区，举报类型为畜禽
养殖，承办单位舞阳县人民政府，要求办结
时间2018年7月5日。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8年6月29日

关于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案件的公示
（第三十二批第一次公示）

2018年6月30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举报案件第33批4件。

序号1：属召陵区辖区，举报类型为其
他，承办单位召陵区人民政府，要求办结时
间2018年7月6日。

序号2：属郾城区辖区，举报类型为建
筑，承办单位郾城区人民政府，要求办结时
间2018年7月6日。

序号3：属郾城区辖区，举报类型为其

他，主办单位郾城区人民政府，协办单位市
商务局、市住建委、市国土资源局、市金融
办，要求办结时间2018年7月6日。

序号4：属临颍县辖区，举报类型为农副
食品加工、饮料酿造，承办单位临颍县人民
政府，要求办结时间2018年7月6日。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8年6月30日

关于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案件的公示
（第三十三批第一次公示）

舞阳县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210047
反映情况：漯河市舞阳县舞泉镇高庄村东

边，金大地化工厂距离村庄不足500米，生产中
废气污染，噪声扰民，污染地下水，化工废渣堆
放在村子东头。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实。⑴关
于“金大地化工厂距离村庄不足500米”，经查，
属实。该公司位于舞阳县产业集聚区内，目前该
公司厂区西北部距离高庄村最近距离不足 500
米，舞阳县政府已制订《舞阳县旧城区和城中村
改造实施方案》，将高庄村列入搬迁规划。⑵关
于“生产中废气污染”，经查，属实。该公司工
业废气主要为有组织排放废气和无组织排放废
气，有组织排放废气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已达
到了超低排放水平，由于车辆装卸运输、企业环
境管理不到位等原因，个别时段无组织氨排放。
⑶关于“噪声扰民”，经查，基本属实。该公司
在建设过程中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震、消
声、隔音措施，对重点噪声源进行专项治理，对

产生噪音污染设备设施全封闭，噪声污染得到有
效治理，6月23日、24日，舞阳县环境监测站对
该公司厂界噪声进行监测，均符合国家排放标
准要求，但噪声扰民现象时有发生。⑷关于

“污染地下水”，经查，不属实。该公司生产废
水主要为变换冷凝排水、气体压缩分离废水、
联碱装置含氨废水、车间生活及其它污水等，
这些废水经终端废水处理装置处理，再经 DF、
RO膜及绿色脱盐水深度处理，重新进入联碱生
产系统循环使用，不外排。6月19日，舞阳县环
境监测站和河南省政院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分
别对金大地公司厂区及周边地下水重新取样分
析，地下水质均在正常范围之内。⑸关于反映

“化工废渣堆放在村子东头”问题，经查，属
实 。 该 问 题 与 交 办 我 市 的 第 9 批
D410000201806090052 号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相
同，目前舞阳金地钙业有限公司正在按照“三
防”标准要求抓紧整改。

处理及整改情况：⑴按照《舞阳县旧城区和

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抓紧实施舞泉镇高庄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对舞泉镇高庄村居民实施搬
迁。⑵舞阳县政府督促金大地公司抓紧推进无组
织氨整改方案，按照时间节点，7月5日前完成
站台库房的窗户、门窗封闭和维修，8月底前站
台库房建成氨回收处理设施。⑶舞阳县政府督促
舞阳金地钙业有限公司按照“三防”要求，采取
就地搭建密闭棚的方式进行现场封存，对企业厂
区破损围墙进行修建，对原有已硬化场地进行修
补，同时督促帮助该公司抓紧销售脱盐石膏，确
保早日销售完毕，并对金地钙业厂区及周边环境
进行综合整治。⑷舞阳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环
保局、工信办等有关部门，认真履行部门职责，
严格监管执法，发现有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从
严从重查处。

问责情况：无。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8年6月30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24批）（一）

一、召陵区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220082
反映情况：漯河市召陵镇归村信用社南头，

有两个臭水坑和一家养猪场，臭气熏天，猪场将
污水直排旁边两个臭水坑内，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实。⑴关
于“两个臭水坑和一家养猪场，臭气熏天”，经
查，基本属实。由于部分群众倾倒生活垃圾，两
个坑塘水面有垃圾漂浮；养猪场名为汪启明养殖
场，建于 2008 年，以养殖猪崽为主，年出栏 85
头，截至调查时存栏母猪7头，猪崽26头，距周
边住户较近。⑵关于“猪场将污水直排旁边两个
臭水坑内，污染严重”，经查，不属实。该养殖
场建有化粪池1个，粪便经化粪池沉淀后作为肥
料还田。

处理及整改情况：⑴针对该养殖场没有手
续、违规占用集体土地等问题，6月24日，召陵
镇政府向汪启明养猪场下发通知，责令该养殖场
当天将存栏的母猪及猪崽清除完毕，并组织力量
将养殖场进行拆除。⑵针对两个坑塘污染问题，
6月24日，召陵镇组织人员对东坑坑塘内白色垃
圾进行打捞，对西坑坑塘内生活垃圾进行清理，
并用石灰进行无害化处理。

问责情况：无。
二、临颍县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230029
反映情况：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大屈村西南

角，有个养猪场，老板叫师书正，苍蝇乱飞，气
味难闻，投诉人希望取缔该养猪场。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实。经调
查，该养猪场养殖猪仔47头，现场气味难闻。

处理及整改情况：6 月 24 日，临颍县下发
《环境污染取缔通知书》，责令该养猪场2日内将生
猪清运完毕，停止养殖行为，清除所有与养殖有
关的设施，清理粪便污染物。6月25日，猪仔全
部出售清运完毕，养殖场地已全部清空并消毒。

问责情况：无。
三、舞阳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30001
反映情况：漯河市吴城镇赵寨村下属的一个

行政村，漯河海华工贸公司法人秦国军以金属品
材料加工、销售为幌子，从事废旧电瓶冶炼回收
铅，严重污染农作物、土地、树木、空气三年
多，其间多次到县环保局、漯河市环保局举报，
都不了了之。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实。漯河
海华工贸公司于2012年4月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
注册，注册地址为舞阳县吴城镇赵寨村，法人代
表秦国军，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金属材料
加工、销售。目前，该公司在工商部门的登记状

态为：存续，但未有任何生产经营活动,2014—
2017年度被工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无环评
手续。⑴关于“漯河海华工贸公司法人秦国军以
金属品材料加工、销售为幌子，从事废旧电瓶冶
炼回收铅”，经查，属实。经调查，2015年3月，
该公司在原赵寨小学闲置场地筹建炼铅厂，2015
年4月被当地群众发现后举报，吴城镇政府与县
环保局联合予以取缔。⑵关于“严重污染农作
物、土地、树木、空气三年多”，经查，不属
实。该非法炼铅点被取缔后，舞阳县环保局多次
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没有发现死灰复燃现象，经
走访吴城镇赵寨村委和周边群众，该厂取缔后没
有再进行过任何生产活动，未对农作物、土地、
林木、空气造成污染。⑶关于“其间多次到县环
保局、漯河市环保局举报，都不了了之”问题，
经查，不属实。通过查阅环保部门举报记录，自
取缔后未发现有关该公司的投诉举报。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舞阳县环保局、
吴城镇政府以及赵寨村“一长三员”将持续做好
监管工作，杜绝已取缔“散乱污”企业死灰复
燃。

问责情况：无。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25批）

一、临颍县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230039
反映情况：漯河市临颍县三家店镇

前杨东村，南头有个养鸡场，粪便废水
外排，污染地下水，蚊蝇滋生，臭气熏
天，向当地相关部门多次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
实。举报件反映的养鸡场2011年3月建
成，占地2.5亩，有鸡舍2栋共800余平
方米，现存栏蛋鸡5000只，该养鸡场无
相关证照，无污染防治设施。

处理及整改情况：鉴于该养鸡场距
离东杨村太近，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临
颍县三家店镇政府对该养鸡场下发了

《环境污染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
期关停取缔。7月10日前，养鸡场对污
粪池进行密封覆盖，喷洒除臭除蝇药物
消除异味，对原露天堆粪厂残余鸡粪进
行清除，涉及土地进行复耕，现已整改
到位；养鸡场对污粪经发酵后用罐车及
时抽走追肥自家庄稼，做到日产日清。
同时，责令该养鸡场按照只出不进原则
对蛋鸡逐步淘汰，11月底前处置完毕、
取缔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二、源汇区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240006
反映情况：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陶

庄村西南边有一个养猪场，粪便废水排
入厂边的大坑内，气味难闻，蚊蝇满天
飞，污染环境。向漯河市环保局反映两
三个月未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
实。举报件反映养殖场为桂梅生猪养殖
场，2000年建设投产，占地一亩，圈舍
面积300平方米。该养殖场没有粪污处
理设施，场内气味难闻。2018 年 4 月，
环保部门接到群众投诉后，源汇区环保
攻坚办、大刘镇政府、区畜牧局联合进
行调查，要求该养猪场限期整改，大刘
镇和陶庄村干部积极做养殖户工作，动员
其清空圈舍。该养殖户表示，因大部分幼
猪尚未达到出栏条件，采取逐步减少存栏
办法清空圈舍，今后不再进行养殖。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26日，源汇
区区长王凯杰带领区建设和环保局、畜
牧局现场督查，针对该养殖场存在问
题，区建设和环保局对其下发《责令改
正决定书》，责令其马上整改，大刘镇
和陶庄村干部组成工作组，动员其尽快
搬迁，养殖户认识到粪便污染对周围群
众的影响，立即将养殖场内剩余生猪全
部销售。截至6月29日下午，生猪全部
清理完毕，圈舍清理干净，养殖场已关
闭。大刘镇陶庄村“两委”联合养殖
户，组织抽污车将排放到坑塘内的污水
全部抽走，剩余固体粪污用钩机等机械
挖出，排污坑塘内粪污已全部清理，并
喷洒除臭剂，消除异味；该村“两委”
已用黄土将清理干净坑塘填平，并挖出
排水渠道，恢复农田沟渠原状。

问责情况：无。
三、郾城区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240035
反映情况：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新

店村，大队书记闫顺淼开了一个养殖
场，粪便污水排放新店小区南边一个污
水池内，臭气难闻，地下水受到污染，
村民敢怒不敢言。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
实。⑴关于“大队书记闫顺淼开了一个
养猪场”，经查，不属实。举报件反映
的养殖场为新源养殖场，闫顺淼前妻所
办。⑵关于“粪便污水排放至新店小区
南边一个污水池内，臭气难闻”，经
查，属实。该养殖场日常产生的粪便采
用干清粪工艺进行处理，养殖废水排入
该场西侧的氧化塘内自然发酵，由于氧
化塘未采取密闭措施，随着气温逐渐升
高，产生气味影响周边群众生活。⑶关
于“地下水受到污染，村民敢怒不敢
言”，经查，不属实。该养殖场氧化塘
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严格防渗漏措施。

处理情况：6月27日，郾城区畜牧
局向该养殖场下达了 《整改指导意
见》，责令该养殖场抽干氧化塘中液体
消毒后回填，6月30日氧化塘内液体已
抽干并做消毒除臭处理，坑塘已全部回
填到位；7月15日之前在养殖场区内建
设与现有规模相配套密封加盖的三级沉
淀池，并做好防渗漏、防除臭等措施，
今后不得向外排放。

问责情况：无。
四、舞阳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30044
反映情况：漯河市舞阳县永银化工

厂院内的漯河远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严
重污染的情况，之前我们已经向县、
市、省环保部门多次举报，今年曾两次
向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举报，但都在检
查之前被舞阳县环保局领导提前告知该
企业减产减量，该敲炉不敲，最后不了
了之。走后立即又恢复生产，照样污染
环境，妖雾腾腾，气味刺鼻，尤其是早
晚及阴雨天，毒雾像浓云一样，一波波
四散开来，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身体健
康。该企业是生产三氯化铝的小作坊企
业，生产工艺落后，污染十分严重，30
几台炉子经液氯和铝锭在高温下反应，
生成的有毒气体直接散发到大气中，污
染可想而知。有关环保部门和我永银公
司主要领导若没有拿该企业老板的好处
会允许这样的企业长期生存吗?现在来
检查他们又以技改的名义停产了，但你
们走后立马又开始生产，污染照旧。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
实。⑴关于“已经向县、省、市环保部
门多次举报，今年曾向市委书记、省委
书记举报”，经查，属实。对于转来的
反映“漯河远建化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污染环境”等问题信访件，漯河市环保
局都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及时将调查结
果进行了上报。⑵关于“但都在检查之
前被舞阳县环保局领导提前告知该企业
减产减量，该敲炉不敲，最后不了了
之”，经查，不属实。舞阳县环保局没

有在各级环保部门对该企业检查时提前
告知企业减产减量。今年 4 月份以来，
漯河市环保局先后3次对该公司进行实
地检查，并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现场监
测。⑶关于“走后立即又恢复生产，照
样污染环境，妖雾腾腾，气味刺鼻，尤
其是早晚及阴雨天，毒雾像浓云一样，
一波波四散开来，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
身体健康”，经查，不属实。该公司5月
份技改停产之前，一直正常生产，有组
织排放废气进入尾气吸收装置，经过二
级水洗、二级碱洗、一级水洗把关捕集
后通过25米高排气筒排放。今年4月、
5月正常生产时，漯河市环保局委托第
三方进行突出监测，该公司废气达标排
放。⑷关于“该企业是生产三氯化铝的
小作坊企业，生产工艺落后，污染十分
严重，30几台炉子经液氯和铝锭在高温
下反应，生产的有毒气体直接散发到大
气中，污染可想而知”，经查，不属
实。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企业在项目
建设时配套建设有污染物处理设施，并
在生产过程中正常运行，多次检测废
气，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厂界均能
达到国家排放标准。⑸关于“有关环保
部门和我永银公司主要领导若没有拿该
企业老板的好处会允许这样的企业长期
生存吗”，经查，不属实。该企业符合
产业政策，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污
染物达标排放。⑹关于“现在来检查他
们又以技改的名义停产了，但你们走后
立马又开始生产，污染照旧”，经查，
不属实。该公司于今年4月22日向环保
部门提交了环保设施优化升级及厂房改
造方案，5月份至今一直在停产技改中。

处理及整改情况：(1)针对该公司三
氯化铝生产车间设备密闭不严、废气收
集效果差等问题，环保部门责令该公司
按照既定方案对工艺及污染物处理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验收合格方可投
产。(2)河南永银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对厂
区内进驻企业加大监管力度，确保按环
评要求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废水废气达
标排放。(3)舞阳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县环保局、县工信办等有关部门，加大
对企业监督管理力度，一旦发现环境违
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快从严从
重查处。

问责情况：无。
五、舞阳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30056
反映情况：漯河市舞阳县姜店乡李

湾村村干部李红欣，不顾村民反对，在
村南边可耕地上盖了一个大型养鸡场，
离村子太近，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
多次向上级反映，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
实。举报件反映养殖场为漯河爱欣牧业
有限公司，养鸡场在李湾村村庄南200
米左右，法人代表李红欣（系李湾村党
支部副书记），建于2000年11月，占地
3400平方米，场内已建成鸡舍3栋。⑴
关于“在村南边可耕地上盖了一个大型

养殖场”，经查，不属实，该养殖场占
地不属于可耕地，为建设用地。⑵关于

“离村子太近”，经查，属实，该养鸡场
在李湾村村庄南侧，距离村 200 米左
右。⑶关于“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
境”，经查，属实。该养鸡场有 2 栋鸡
舍，喂养蛋鸡12000只，养殖场内虽建
有10立方米沉淀池一个，但无法满足处
理需要，粪便露天晾晒，造成养殖场周
围臭气较大。⑷关于“多次向上级反
映，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调查组查阅
舞阳县环保局、畜牧局、姜店乡政府信
访记录，未收到举报信件。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25日，姜店
乡政府对该养鸡场下达 《整治通知
书》，责令该养鸡场3日内对周边环境整
治到位，并实施粪污综合治理措施，确
保达到环保要求。⑴养鸡场新建420平
方米晾晒棚一座，水泥硬化地面，四周
砌1米高围墙，使用钢架结构和透明瓦
搭建，已于6月30日建成。⑵养鸡场新
挖24立方米沉淀池一座，四周砌墙水泥
防渗处理，池底水泥硬化，已于6月28
日建成。⑶养鸡场对剩余的老晾晒场整
体机耕，全部种植农作物，6月28日复
耕完毕。⑷养鸡场对鸡舍、晾晒场、复
耕的老晾晒场喷洒除臭剂做无害化处
理，6月28日喷洒到位。⑸责成养鸡场
鸡粪日产日清，保持场区整洁无异味。
⑹责成养鸡场做好环保备案，完善相关
手续。⑺舞阳县环保局对该养鸡场违法
排污行为立案处罚，依法处以4万元罚
款。

问责情况：经舞阳县姜店乡党委研
究决定：给予姜店乡李湾村党支部书
记、环境保护网格长李建伟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环境保护监督员李中宇党内警
告处分，给予环境保护巡查员李红欣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六、临颍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30069
反映情况：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三

里头村S329省道路边南侧临颍县曜邦机
械厂（城东中心幼儿园西侧30米，晨阳
农庄东），该厂自2016年查环保时就摘
掉了厂牌，用6米高的铁皮把院子围起
来，平时大门紧闭。造好机器后就在院
子里直接露天喷漆。周围都是刺鼻气
味，造机器的噪音也是非常大。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
实。⑴关于“该厂自2016年查环保时就
摘掉了厂牌，用6米高的铁皮把院子围
起来，平时大门紧闭”，经查，属实。
该厂在 2016 年环保督查时主动关门停
产，之后用约6米高的铁皮围成车间生
产。⑵关于“造好的机器就在院子里露
天喷漆，周围都是刺鼻气味，造机器的
噪音也非常大”，经查，部分属实。该
厂尚不具备整机制造能力,无密闭喷漆
车间以及配套的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措施，现场检查时厂内未发现有喷漆设
备及喷漆痕迹，生产时有噪音。

处理及整改情况：经调查组调查，

该企业属于“散乱污”企业。6 月 25
日，临颍县城关管理办公室对“临颍县
曜邦机械厂”下发《环境污染取缔通知
书》。6月26日至29日，临颍县城关管
理办公室联合县环保局、工商局、电业
局、自来水公司，按照“两断三清”标
准依法对该厂进行取缔，6月29日已取
缔到位。

问责情况：经临颍县城关办研究决
定，对负有环境管理监管责任的网格长符
国亭、网格员刘广杰、巡查员李晓娜、督
察员姚青花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七、临颍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40043
反映情况：5月底漯河市临颍县杜

曲镇长枪王村中佳木业使用两吨烧燃煤
锅炉被漯河市环保局在检查中发现。杜
曲镇政府和环保局主要领导官商勾结利
用这个事件做文章，肆无忌惮扒毁杜曲
镇三百多家木材加工企业炕房，目的就
是让三百多家生产单位搬入镇政府和县
环保局官员入股建设的集中烘干中心，
来收取高额租金和保护费。镇政府打着
环保口号“一刀切”扒掉炕房，人民群
众深恶痛绝，不让使用燃煤或者生物质
燃料商户都可以积极改正，不至于政府
不顾人民群众生死存亡而野蛮扒炕房。
烘干中心是镇政府和县环保局以及漯河
市有关领导入股兴建，违规使用劣质醇
基燃料，烘干中心周围一公里范围刺鼻
难闻，严重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件属
实。⑴关于“5月底漯河市临颍县杜曲
镇长枪王村中佳木业使用两吨烧燃煤锅
炉被漯河市环保局检查中发现”，经
查，属实。2017 年 5 月，临颍县环保、
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中，发现临颍县中
佳木业有限公司存在非法使用燃煤锅炉
问题，联合执法组依法对厂内锅炉烟囱
进行拆除、2吨烧燃煤锅炉向东进行移
位、所有连接管道和线路予以切断。
2018年5月29日，市、县环保督查中发
现该公司擅自将已拆除移位的燃煤锅炉
复位并准备投入使用，5月30日，临颍
县环保局责令该公司1天内主动拆除擅
自复位燃煤锅炉，当天，该公司按照要
求自行拆除燃煤锅炉，并对烟囱、管
道、锅炉主体进行了清理。⑵关于“杜
曲镇政府和环保局主要领导官商勾结利
用这个事件做文章，肆无忌惮扒毁杜曲
镇三百多家木材加工企业炕房，目的就
是让三百多家生产单位搬入镇政府和县
环保局官员入股建设的集中烘干中心，
来收取高额租金和保护费”，经查，不
属实。杜曲镇组织100多家涉及环保问
题的木业企业负责人先后到山东曹县、
宁津和河北文安、香河等地考察学习木
业产业环保整治经验，并组织相关部门
逐片、逐村、逐户调查摸底，对照中
央、省、市制订的集中整治工作要求，
开展了为期8天的土地违法和木业产业
燃煤锅炉暨燃煤土炕集中整治清零行
动，清零行动是落实环保政策、纠正违

法行为的集中整治行动，而河南杜曲板
材股份有限公司是股份制企业，通过查
阅该公司章程、制度、股份名单、证明
等相关资料，没有发现各级官员参股入
股的行为，也没有公司支出高额租金和
保护费迹象。⑶关于“镇政府打着环保
口号‘一刀切’扒掉炕房，人民群众深
恶痛绝，不让使用燃煤或者生物质燃料
商户都可以积极改正，不至于政府不顾
人民群众生死存亡而野蛮扒炕”，经
查，不属实。杜曲镇政府为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严格按照“以改为主，应改尽改、非改
即拆”原则，坚持拆改同步，对集聚区
内燃煤锅炉、燃煤炕房进行综合治理，
杜曲镇集中整治清零行动，只对2017年
以来顶风违规，迟迟不改，不顾环保政
策偷烧燃煤的企业进行依法拆除，不存
在打着环保口号“一刀切”行为，同时
为满足企业生产需要，镇政府积极帮助
企业想办法、找出路、谋发展。⑷关于

“烘干中心是镇政府和县环保局以及漯
河市有关领导入股兴建，违规使用劣质
醇基燃料，烘干中心周围一公里范围刺
鼻难闻，严重污染环境”，经查，不属
实。河南杜曲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1100344946844N，
注册资本：三千万，经营范围：木材、
木制板材、竹、竹制品销售，该公司是
由漯河市木业协会牵头，木业企业组团
参与建设的项目，共涉及木业企业 41
家，不存在领导参股入股问题。为帮助
企业解决烘干板材问题，烘干中心规划
建设有2台75吨循环流化床锅炉、1台
40吨循环流化床锅炉，因集中供热项目
预计2018年10月投入运行，临时配备1
台6吨、1台10吨的新型清洁能源炉进
行过度。6月25日，河南杜曲板材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河南政检检测研究院有限
公司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检测无组织废气
3次，根据检测报告，该公司燃油炉无
组织废气氨及硫化氢排放浓度均满足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级标准限值
要求。6月25日，临颍县环保局监测站
对河南杜曲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燃油炉在
运行基本稳定情况下对排放废气进行监
测，监测结果符合GB13271-2014,《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处理及整改情况：6 月 28 日、29
日，杜曲镇政府联合临颍县电业、中房
燃气有限公司、技术监督局等部门，对
木业产业企业“煤改电、煤改气、煤改
醇基燃料”进行业务指导，进一步提高
企业改造清洁能源知晓率。下一步，临
颍县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和执法力
度，对违反环保政策的企业坚决进行整
治，并积极为企业发展谋出路，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协同共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问责情况：无。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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